
產學合作計畫技轉金分配，填具表格與欄位，參閱圖表。 

注意事項: 

1. 技轉金分配時，老師選擇納入個人所得，科目 510303-2801，衍生二代健保 

1.1 編制內老師，科目 510303-180101 

1.2 編制外老師，科目 510303-271302 

2. 核章流程->承辦人->計畫主持人->請送半導體研究學院->國際產學營運總中心(行政

組)->納入個人所(出納組)->主計室 3組->主計室 4組 

*紙本分配簽加註傳票編號* 

 

 

*產學計畫提技轉金至 114C0020計畫專簽* 

 

 

 
114114 

教授執行

計畫編號 

如單筆技轉金有 2 種分配方

式，請填寫請購編號與金額 


